宝鸡市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

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总览

（一）政策依据

依据《陕西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》，对国四及以下中型、重型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给予补贴，采用各县区“登记预审、初审上传、市级审核”的模式，资金实行总量控制、先到先得、用完即止。
（二）申报时间

2026年1月1日—12月31日
（三）申报对象

宝鸡市内注册登记的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、重型营运货车（柴油/天然气）所有人（含个人与法人）
（四）申报渠道

1.电脑端：陕西省运政系统企业与公众服务平台（https://qyfw.sanqinchuxing.com），通过陕西政务服务网实名认证登录。

2.移动端：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→交通政务→便民服务电子证照。

二、补贴类型与申领条件

（一）仅报废老旧营运货车

1.车辆为宝鸡注册、国四及以下中/重型营运货车；

2.持有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；

3.车辆注销前《道路运输证》有效期以年审有效期为准。（证件应保持在2026年1月1日前至注销时持续有效）
（二）报废并更新老旧营运货车

1.符合报废老旧营运货车的条件；

2.新购车辆为宝鸡注册新能源（减免购置税目录内）或国六货车，且取得有效的《道路运输证》；新购车辆由车辆所有人提供佐证资料。
3.报废与新车注册所有人完全一致；

4.报废车距强制报废不足1年（并提供“类型1”所需资料），可单独申请新购补贴。
（三）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

1.车辆宝鸡注册，符合GB/T29912—2024标准，纳入减免购置税目录的车辆。（新购车辆由车辆所有人提供佐证资料）
2.取得有效的《道路运输证》。
三、补贴标准

1.报废营运货车补贴标准（万元/辆）
	车辆类型
	距离强制报废时间
	补贴标准（万元/辆）

	中型
	满1年（含）不足2年
	1.0

	
	满2年（含）不足4年
	1.8

	
	满4年（含）以上
	2.5

	重型
	满1年（含）不足2年
	1.2

	
	满2年（含）不足4年
	3.5

	
	满4年（含）以上
	4.5


2.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（万元/辆）

	车辆类型
	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标准

（万元/辆）
	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标准

（万元/辆）

	中型
	2.5
	3.5

	重型
	2轴
	4.0
	7.0

	
	3轴
	5.5
	8.5

	
	4轴及以上
	6.5
	9.5


3.仅新购新能源冷链货车补贴标准：3.5万元/辆

四、申报材料（按类型准备）

（一）仅报废补贴

1.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

2.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

3.《道路运输证》及《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》

4.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

5. 车主身份证（个人）和营业执照（法人）

（二）报废并更新补贴

1.报废车辆全套材料（符合仅报废补贴资料内容）

2.新车《行驶证》、《道路运输证》、《登记证书》、购车发票
3.车主身份证和营业执照

（三）仅新购新能源冷链补贴

1.新车《行驶证》、《道路运输证》、《登记证书》、购车发票
2.车主身份证和营业执照、

3.车辆减免购置税目录佐证材料

五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登记预审

申请人前往所在辖区受理点进行登记，获取补贴资格，并签订承诺书,在约定时间内提交纸质版资料，否则视为放弃资格。

（二）线下初审

申请人按照申报材料清单向所在辖区受理点提交申报材料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及PDF版，各受理点对纸质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性进行线下审核。审核不通过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；审核通过的，出具审核通过证明，并指导申请人进行系统资料填报。

（三）线上申报

1.实名认证登录：通过陕西政务服务网完成个法人认证，进入申报平台。（注意，此处必须以“法人登录”，不能切换。如未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取得营业执照，请及时到所属地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营业登记，并按省政务服务网指示注册对应“企业法人”账户。）
2.选择申报类型：仅报废/报废更新/仅新购冷链，填写《补贴申请表》。

3.上传材料：按类型上传清晰扫描件/照片，确保信息完整。

4.提交审核：向车辆注册地市级交通运输部门提交申请。

5.联合审核：市级交通、公安、商务部门批量审核，材料不全限期补正。

6.资金拨付：审核通过后，市级交通部门核定金额，向财政申请拨款兑付。

六、资金管理与注意事项

1.资金当年使用、跨年不结转，不得挪用、不得弥补往年缺口。

2.已获中央其他资金支持的车辆，不重复享受本次补贴。

